资产交易合同（样本）
本合同双方当事人：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杭州滨江城建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730922517T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1599号22幢1-3层
法定代表人：唐贞伟

联系电话：0571-86626111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杭州产权交易所

鉴于：

乙方在杭州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杭交所）旗下产金所网站参加的位                                于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乳泉路825号（荟鼎智创中心第一工业综合体）1幢401室等3处不动产及地下机动车位使用权公开交易中，成功竞得下述  号转让标的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乳泉路825号（荟鼎智创中心第一工业综合体） 幢  室不动产及  个地下机动车位使用权。标的编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就乙方向甲方受让下述交易标的事项达成如下一致：

第一条 转让标的
转让标的所涉不动产为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乳泉路825号  幢    室，系荟鼎智创中心（第一工业综合体）内的部分房产，已取得编号为：浙（2023）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号的不动产权证，证载房屋建筑面积      平方米，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证载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自建房，证载用途为工业用地（标准厂房）/非住宅，证载使用期限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69年10月07日止。转让标的的房屋建筑面积和土地使用权面积均以权证核定的面积为准。交易标的的装修装饰不以现场展示为准，以交付时现状为准，交付时甲方不保证装修装饰的完好。

本次转让标的所涉地下机动车位具体范围为负一层    ，负二层       ，共计  个，地下车位无不动产权证。
第二条 转让标的转让价格（即转让标的的交易价款） 
转让标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元整，小写 ：¥              。其中不动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元整，小写：¥              。地下机动车位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元整，小写：¥              。
第三条 付款方式
本次交易价款的支付，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交易服务费¥         、交易价款¥           等交易资金（《资产交易合同》签署当日，乙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冲抵交易服务费，多余部分（若有）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应支付的剩余款项全部到账后，履约保证金再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其中交易服务费发票由杭交所开具。
乙方应通过产金所网站“用户中心—未使用资金”完成对转让标的交易资金的确认付款操作。
乙方同意在经甲方向杭交所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己交纳的交易价款全部划转至甲方指定账户。

第四条 转让标的的交接

1、本次转让标的的交付由甲方负责。乙方向杭交所付清全部交易价款和交易服务费、乙方按本合同要求向甲方付清全部物业维修基金且乙方与所在园区属地相关单位（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互联网产业园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滨江区互联网产业园发展服务中心”）签订书面履约监管协议后，甲方按照下述约定和乙方办理转让标的的交接手续：
（1）不动产权证的过户手续办理：乙方向杭交所付清全部交易价款和交易服务费、乙方按本合同要求向甲方付清全部物业维修基金且乙方与滨江区互联网产业园发展服务中心签订书面履约监管协议后，由甲方将不动产权证移交给乙方，乙方应自移交之日起一个月内在甲方的协助下办理不动产权证过户手续。
（2）在办理不动权证过户手续过程中，本次不动产权证过户手续所涉及买卖双方应缴纳的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由甲方和乙方各自承担。若由于甲方或乙方的原因无法办理的，由甲方或乙方自行承担责任，与杭交所无涉。
（3）不动产及地下车位实物移交：转让标的不动产权证过户办理完成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标的现状移交，甲方和乙方签署交接单即视为不动产和地下机动车位实物移交完毕，移交地为转让标的所在地。乙方受领时有异议的，应向负责交付的甲方提出。
第五条 乙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乙方不依《交易须知》、《成交通知书》、本《资产交易合同》等约定按期足额付清交易价款、交易服务费等交易资金，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每天支付按逾期额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7个工作日的，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资产交易合同》等文件，且不再返还乙方已付的交易服务费和履约保证金并有权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履约保证金归甲方所有。乙方已付的交易资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杭交所损失的，利益受损方可以向有过错的乙方进行追偿。
第六条 甲方关于本次公开交易的特别事项说明及乙方需承诺的事项：
1、本次转让标的位于杭州市滨江区荟鼎智创中心（第一工业综合体），乙方需参照《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工业综合体入驻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自行了解是否符合项目入驻条件，若因乙方自身不符合上述办法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已知悉本次交易过程中，杭交所对意向受让方所提交的报名资格审核通过的，不视为乙方符合办法规定的项目入驻要求及产业导向，若因乙方原因无法符合办法规定的入驻条件，而造成所受让转让标的无法过户，乙方所缴纳的购房款损失及其他经济损失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及杭交所无关，乙方已付交易服务费和履约保证金不予返还。同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资产交易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2、在办理房屋不动产权证变更登记手续时，有关职能部门要求提供文本合同的，甲方和乙方应按照相关规定签订文本合同。该等新签订的文本合同仅作为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之用，不作为双方的实际履行依据，甲方和乙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均以本合同为准。
3、本次转让标的只限于不动产及地下车位本身，面积只限于不动产权证核定的面积范围内，不包括转让标的外部的附属用房、设施设备等。标的房屋如有漏水或需维修的情况，均由乙方自行修复，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

4、乙方承诺未来经营业务符合荟鼎智创中心（第一工业综合体）整体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
5、乙方承诺：不得改变建筑原始结构和平面及消防设施，后续企业入驻进行装修时，应符合消防等相关规范和文件要求。

6、乙方获得本交易标的产权后须承诺在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使用期限内（项目用地使用年限内）不得向第三人转让本交易标的(包括通过股权转让等形式)，如因经营情况、企业迁移等原因确需出让本交易标的的，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享有优先回购权，如出让给第三方，需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后方可交易。

7、乙方同意由甲方委托的物业服务单位、设施设备维保单位、维修单位等第三方单位对转让标的一并实施相关服务与管理，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并按产权面积按实结算物业费等相关费用，公共能耗费、水费、电费等按园区统一标准实施预缴制，据实结算。
8、乙方承诺：在办理转让标的交付手续前、《资产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须与所在园区属地相关单位（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互联网产业园发展服务中心）签订书面履约监管协议，并遵照执行。乙方应在报名前自行前往滨江区互联网产业园发展服务中心所在地了解履约监管协议相关内容，一旦报名即视为已确认并知悉相关内容，成为受让方后，须无条件签署该履约监管协议。

9、乙方承诺：本次交易涉及的地下机动车位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若后续地下机动车位能够办理不动产权证的，由乙方自行按相关规定办理并承担办理所需的税、费。

10、乙方确认并承诺，根据杭房局[2005]251号文件，本次转让标的需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65元标准统一缴纳物业维修基金，即在本次转让标的的不动产权证变更登记之前乙方还需向以下甲方指定账户缴纳其所应承担的物业维修基金共计人民币           ，小写 ：¥           。（     平方米*65元/平方米）。（甲方收款账户信息：名称：杭州滨江城建发展有限公司；开户银行：联合银行浦沿支行；帐号：201000281647144）
11、转让标的成交后，杭交所在收到乙方支付的交易价款后，且甲方向杭交所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已交纳的交易价款全部划转至甲方指定账户。甲方和乙方对转让标的交付有异议的，由双方自行解决，杭交所不承担责任。
第七条 本合同中未规定的事项，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另行协商确定。

第八条 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向转让标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乙方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产金所网站办理报名手续及上传的资料和文件(经现场核对一致)；竞买时提供的资料、签署的文件（包括签署的承诺函等）和产金所网站公布的《资产转让在线报价交易须知》、生成的《成交通知书》及本合同，构成乙方权利和义务的确认依据。

第十条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壹拾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杭交所执贰份，其余份数用于办理权属转移手续及有关部门备案。各方所执协议均具有同等效力。

（以下无正文）

签署页：

甲方（签章）：杭州滨江城建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